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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试考生须知

1.参加面试的考生必须出具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（或带照片

的有效户籍证明）、资格复审单位审定盖章的笔试准考证、面试

考生提示单（考生入场前由人脸识别系统生成），以供工作人员

核对身份。

2.考生进入考点大门后，请先主动将除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

（或带照片的有效户籍证明）、资格复审单位审定盖章的笔试准

考证、面试考生提示单（考生入场前由人脸识别系统生成）以外

的所有物品交物品保管处后，再进入候考室。面试结束后经许可

离开考点时，到物品保管处取回所寄存物品。

3.请考生认真查看与本人报考职位代码相对应的候考室，并

按规定时间到达指定候考室。迟到 30 分钟及以上到达指定候考

室的，取消面试资格。

4.进入候考室前，将对考生进行安检。考生进入考试区域后，

应遵守秩序，服从工作人员安排。

5.考生按招考职位分别抽签确定面试顺序，并由考生本人在

《面试考生抽签表》上签名确认。未轮到面试的考生须在候考室

等候，不得随意离开；经同意可暂时离开候考室的，须在工作人

员的陪同下前往。未经候考室工作人员同意随意离开候考室或不

服从工作人员劝阻和管理的考生，取消面试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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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考生不得穿着有执法单位行业特征的制式服装或有明显

文字图案标识的服装参加面试。面试时只准报本人的抽签编号，

不得以任何方式向考官透露本人的姓名、身份证号、准考证号、

父母姓名及亲朋好友姓名等涉及本人身份的信息，违者考官将在

面试成绩中酌情扣分。

7.面试总分为 100 分，参加面试人数与招录人数比达到或高

于 2:1 的职位合格分数线为 60 分，低于 2:1 的职位合格分数线

为 70 分。面试成绩未达面试合格分数线的人员，一律不得进入

体检、考察等后续环节。

8.考生的面试成绩、综合成绩及进入体检人员名单，于面试

结 束 后 2 日 内 在 楚 雄 州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官 网 （ 网 址

http://cxfy.yncxzy.gov.cn）向社会发布，请考生注意查询。

9.面试环节有违规行为的考生，取消面试资格，并按照《公

务员考试录用违纪违规行为处理办法》处理。


